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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發表。 

 

以下爲江西洪都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發之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閆靈喜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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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郭重慶先生、李現宗先生、劉仲文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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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 L15 高级教练机收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合同的主要内容 

2012 年 11月 13日，公司与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航技”）在珠海签订了《L15高级教练机收购合同》。 

合同主要内容是中航技向公司收购12架L15飞机。中航技是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下

属子公司，此项合同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马志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亿元整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 18号 

经营范围：航空器及相关装备、配套系统等产品的国际市场

开拓，国际技术合作及相关产品的维修保障和服务；进出口业务；

航空工业及相关行业投资、设备开发；仓储；展览服务；相关业

务的技术转让、咨询和技术服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航技实际控制人是中航工业，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

人。 

三、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2013年年底。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预计该项合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网站 www.sse.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11月 13日 
 

 

http://www.sse.com.cn/

